金融办领导干部述廉制度

为了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引入考核监督机制，适应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特制订党风廉政述廉制度。
一、述廉对象：
办正副主任，各处室正副职领导，副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干部。
二、述廉内容：
（一）有无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索取或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
（二）有无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接受礼物之后，有无按有关规定登记交公？
（三）有无向服务单位变相索要财物或者索要财物后象征性地付少量钱款的行为？
（四）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无接受服务单位的礼金、红包和购物卡等有价证券？
（五）有无把自己消费的发票（包括餐费）在服务单位报销？
（六）有无参与经商办实业，或者在企事业单位中受聘任职，收受酬金，或者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收取钱物？
（七）有无利用手中权力和便利条件用公款报销或者用本办的信用卡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八）有无参与用公款在高档消费场所进行娱乐活动？
（九）有无在选拔任用干部上营私舞弊，歪曲事实真相，打击报复，或封官许愿？
（十）有无利用职权和职务上影响为个人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中谋取利益？
（十一）有无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十二）有无超标准购置小汽车，有无违反规定安装住宅电话、移动电话等。
三、述廉范围：
办领导在主任办公会或党组会上进行，处级以上干部在本处室内进行。
四、述廉时间：
每半年进行一次述廉，分别于5月底和12月中进行，因事耽误，事后必须补上。
五、述廉组织领导：
在办党组直接领导下，由综合处牵头，各支部负责人组成述廉考核小组。必要时，可抽调部分廉政监督员参加听取领导干部述廉活动。
六、建立廉政档案，以中央、省、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为主要内容，设廉政事项登记卡（即廉政档案）。每半年填报一次交综合处存放。
七、为加强群众监督力度，建立党风廉政监督员队伍，聘请各处一名同志为我办党风廉政监督员，他们的职责是做我办廉政监察的耳目，对腐败行为和违纪行为进行监察，随时与有关纪律部门取得联系。
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
十一、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